第二批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问题整改任务完成情况公示表（三）
自查自验组织单位：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            验收日期：2024年7月2日
	环境问题
	普洱市部分医疗机构未落实医疗废物申报登记工作制度，部分乡镇卫生院医疗废物管理台账记录混乱，不能清楚反映医疗废物收集、暂存、转移等全过程，入库与出库数据不相符等情况突出。江城县医疗机构至今未开展医疗废物申报工作。2022年，普洱市仅申报医疗废物产生量1395.77吨，与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申报处置量2223.06吨相差827.29吨。
	整改时限
	2024年6月30日

	整改目标
	县乡级医疗卫生机构严格落实医疗废物申报登记制度，按时足额申报、规范登记，做到医疗废物收集、暂存、转移等全过程真实清楚，入库与出库数据相符。

	整改目标
完成情况
	已完成

	整改方案
编制情况
	是☑  否□
	编制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墨江哈尼族自治县人民政府

	整改措施

	措施1：督促开展医疗废物有关资料在线申报。产生医疗废物的单位每年通过“云南省固体废物（医疗废物）环境管理信息化平台”完成管理计划、申报登记等工作。
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	措施2：督促云南子鑫环保有限公司开展医疗废物经营情况在线报告，如实建立危险废物经营情况记录簿，每月通过“省平台”报送上月度医疗废物经营情况，每年报送上年度医疗废物经营情况。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	措施3：运行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。转移医疗废物的单位，须通过“省平台”随车运行电子转移联单，其中医疗废物有关信息与管理计划关联。因特殊原因无法运行医疗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的，填写纸质转移联单并及时向市生态环境墨江分局备案，于转移活动完成后10个工作日内在“省平台”中补录电子转移联单。
	责任单位
	墨江县卫生健康局
	组织
审核单位
	2024年6月30日
	完成情况
	规定时限完成    ☑

	
	
	
	
	
	
	其他情况：


